致病菌管理规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为加强菌种保藏库致病菌管理，确保安全健康地发展本中心的教学及科研，特制定本管理规定。

第一条 保藏管理

1.致病菌购入后需及时建立档案（包括中英文名称、拉丁名、编号、入库时间、保护剂、保藏份数、来源、经手人、监管人），录入菌种管理信息库，并存放于有警示标识的指定冰箱中；

2.实行双人双锁管理（菌种库管理人员及楼层负责人），管理教师如出差、休假须将钥匙、资料移交中心指定负责人员管理；

3.菌种应按规定时间定期转种，一般每转种3代做一次鉴定，如发现污染或变异应及时处理，做好记录。

第二条 使用管理

1.研究生申请使用致病菌种时，要出示使用该菌种实验方案、管理方案、处理方案（申领后将材料复印并签字存放菌种管理教师备案），填写申领单，经指导教师和管理教师签字、中心主任审批后，方可申领；

2.管理教师、指导教师需向使用者详细讲解该致病菌的相关信息，并进行考核，使用者签订《使用致病菌保证书》；向菌种管理教师领用，做好详细记录，登记名称、数量、时间以及发放人、领取人、指导教师、使用实验组等；

3.使用致病菌过程必须在指定无菌室指定超净台进行操作，须穿实验服、带实验帽、口罩和手套，头发不可下垂，不可佩戴饰物；培养该菌种须在指定培养箱中进行，培养物临时存储须在指定冰箱中，做好鲜明标识；管理老师、指导教师需全程监控、追踪；

4.致病菌种使用后需及时返回菌种库，并与管理教师办理返回交接手续；在管理教师的监管下做好致病菌种处理工作，废弃的致病菌种、培养物及使用过器皿，要及时高温灭菌处理，并做好处理记录；接触过致病菌的实验台、仪器设备及其他物品，要及时清洁消毒处理；不得随意丢弃、倾倒、堆放致病菌废物，不得将致病菌废物混入其他废物和生活垃圾中，废弃物在运出实验室之前必须进行高压灭活，需运出实验室灭活的物品必须放在专用密闭容器内。

第三条 特殊管理（销毁及事故管理）

1.致病菌需销毁时，应制定严格销毁方案，在具有适应生物安全防护水平的实验室内进行销毁，做好防护工作，填写销毁记录（注明销毁的原因、品种、数量及销毁方式方法、时间、地点、实施人和监督人等），必要时组织开展灭活效果验证和风险评估；

2.制定致病菌使用安全事故处理应急预案。发生保藏致病菌被盗、被抢、丢失、泄漏和实验室人员感染的，应当按照《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条例》的规定及时报告、启动预案，并采取相应的处理措施。

第四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试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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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： 
使用致病菌保证书

本人由于实验需要，现需使用致病菌种                  （编号            ），并制定了该菌种实验方案、管理方案、处理方案，已经指导教师、中心主任审批通过，且相关方案留于菌种管理教师备案。经管理教师、指导教师详细讲解该致病菌的相关信息，深知该致病菌的使用注意事项、危害性、处理方法等。本人保证在使用过程中严格遵循使用方法、防护方法、处理方法，保证受用后及时归还菌种，使用过程不发生各类危险事件，使用后妥善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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